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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5年3月23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黃翠咪委員(報告撰寫) 

    委  員：謝文彥委員、黃蘭媖委員、洪瑄憶委員、吳坤鴻委員(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瞭解該監對於收容人暴行戒護主管事件之戒護防範作為？」，並於115年3月19日(星期 

     四)下午14時30分召開115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首先由該監秘書說明本季會議流程、外部視察小 

     組專用意見箱開啟之情形，本季未接獲陳情案件以及外部視察小組制度之宣導辦理情形。經主席（召集人） 

     確認後，出席委員均無意見，隨即由業務單位進行視察議題專案簡報，簡報內容(如附件)。 

 (二)依據114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本季視察重點「為瞭解該監對於收容人暴行戒護主管事件之戒 

     護防範作為？」。由該監戒護科進行專案簡報，本次會議未進戒護區實地視察，業經戒護科之報告後，與該 

     監相關業務主管進行視察重點議題討論，並提出相關問題詢問。 

 (三) 115年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召開時間與視察重點：依該監所提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訂於115年6月 

     18日(星期四)下午14  時召開，視察重點為「瞭解該監對於收容人自殺有何防治措施以及精進作為？」屆 

     時擬請該監於開會前一個月再行與各委員確認後，通知各委員出席等事宜，並惠請相關業務單位準備視察資 

     料。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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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近年矯正機關發生收容人暴行戒護主管 

    案例。 

二、該監近年發生收容人暴行攻擊戒護主管計有 

    三次案例分別： 

(一)113年9月外籍收容人暴行攻擊3名主管。 

(二)114年8月收容人向管教人員潑灑飯盒攻擊主 

       管。 

(三)114年8月身心科收容人暴行攻擊場舍主管。 

三、後續處理方式 

(一)依監獄行刑法第八十六條、監獄對受刑人施 

    以懲罰辦法暨受刑人違規行為及懲罰基準表 

    辦理違規。並發函至桃園地檢署，收容人涉 

    犯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一案，移請地檢 

    署偵辦。 

(二)重大事件傳真通報法務部矯正署、保全證據 

    調閱監視器畫面、製作監視器圖文時序表、 

    收容人筆錄及職員職務說明、驗傷報告以及 

    辦理違規懲罰。案件函送司法機關、案例宣 

    導與勤前教育、啟動同仁關懷機制等。 

四、戒護科對於防範作為： 

(一) 高戒護風險收容人列冊加強管理： 

   1、多次違規。 

   2、重度精神病。 

   3、有暴力攻擊管教人員前科。 

   4、有脫逃前科。 

   5、其他認為具有高戒護風險事由。 

各委員對於該監收容人暴行戒護主管事件之戒

護防範作為？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黃蘭媖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除報告提到近年矯正機關發生收容人暴行 

    戒護主管案例外，其他機關有沒有發生不 

    同之暴行行為? 

(二)對於貴監衛生科看診醫療空間是否就戒護 

    防範做特別的設計? 

(三)員工如遭受收容人暴行，貴監是否有針對 

    此員工提供相關協助方案、保障或保險等 

    ？另針對非監所人員遭受收容人暴行(如 

    入監之醫護人員、輔導志工)貴監有何提 

    供保障? 

二、謝文彥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對可能產生暴行的收容人貴監如何掌握及 

    辨識、又如何處置以及防範? 

(二)對於特定的情境發生暴行行為，是否有特 

    殊的防範作為? 

(三)本次視察重點就戒護主管事件之戒護防範 

    作為進行相關的探討，貴監對於戒護人員 

    如何加強自我保護觀念及應對方式?是否 

    有搭配科技設備的使用? 

(四) 戒護主管遇有暴行行為，貴監後續是否提 

    供法律專業人員的協助? 

(五)當戒護主管遇有暴行行為時，有沒有其他 

    收容人協助防範暴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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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三級反應流程」：口頭警告、強力制 

    止、警力支援。 

(三)勤務督導作為： 

   1、科員每日至少一次巡視各場舍，另於每日 

      看診時段至少至診間及候診區簽巡一次以 

      上。 

   2、首長及督勤人員加強勤務督導，並將督導 

      情形登載簿冊。 

(四)教育訓練與演練： 

   1、定期辦理收容人暴力攻擊主管類型應變演 

      練，提高中央台與同仁應變能力；如演練 

      類行為暴力攻擊醫護人員，醫護人員及戒 

      護人員共同參與演練。 

   2、利用常年教育或其他教育訓練加強戒護人 

      員危機意識、壓制技巧與團隊合作。 

   3、建立案例分享制度，將攻擊事件及成功防 

      範經驗彙編教材，利勤前教育宣導及供新 

       進人員學習。 

(六)貴監內的其他專業人員(社工/心理師)如 

    遇有辨識出高風險前兆之收容人，如何與 

    戒護科溝通合作? 

三、洪瑄憶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發生暴行情事是否為貴監員工調職的原因 

    之一? 

(二)遭受暴行之員工是否會主動提出提告需求 

     ?或交由貴監全權處理。 

四、黃翠咪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貴監是否考慮運用 AI 科技協助監控及預 

    警作為。 

(二)收容人對於暴行之後果及嚴重程度之法律 

    規範是否清楚? 

(三)因為疾病之因素，若遇有精神疾病收容人 

    出現暴行行為，是否有依法強制就醫的案 

    例?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五、本次會議資料 

附件、會議簡報：對於收容人暴行戒護主管事件之戒護防範作為？ 

 






















































